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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

理论的重大突破

——学习十五大报告的一点体会

尹伯成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理论的

提出, 是继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

的认识, 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长期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种传统的公有制模式与我国社会

生产力发展要求日益不相适应的种种事实是众所周知的。这种所有制结构之所以会在我国形成

并长期难以改变, 有深刻的根源。首先, 它是人们机械地理解和照搬了马克思的预言的结果。马克

思当年设想, 未来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 人们思想觉悟极大提高, 商品货币已不复存在,

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他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 提出了“社会占有”、“公共占

有”、“集体占有”、“国家占有”等公有制概念。这些预言是为了揭示未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趋

势。但预言毕竟不能代替事实。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 资本主义不可能一下跳到没有

商品货币的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列宁逝世前已

深切感到了这一点。后来斯大林在领导前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实行了只承认商品是“外

壳”的方针, 在所有制方面采用了全民和集体所有的模式。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缺乏经验, 照搬

了苏联模式, 以为这样才真正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其实, 如果说当时苏联的做法已是教条式搬用

了马克思预言, 我国的做法离马克思主义就更远了。建国初期, 中国生产力很落后, 在所有制方

面按理只应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工业领域实行国有制, 其他方面仍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但进

入“一五”计划后, 我国突然加快了公有化步伐, 农村迅速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过渡,

城市的商业在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很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广大个体劳动者则全部组

织成集体经济。这样错误地一味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变革, 除了有上述认识上和国际上的

原因, 还由于我国原来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是汪洋大海的国家,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十分容易在人

们 (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 身上发作。民主革命的胜利, 冲昏了人们的头脑, 以为只要不断

加快公有化步伐, 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尽管广大群众不赞成这种“穷过渡”, 但一些根深蒂

固的传统观念却始终难以改变。这些观念是: 社会主义要以国有经济为标志, 国有经济比重越大,

社会主义越巩固; 所有非公有经济都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 公有经济只有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

形式, 并且国有就是国营。

显然, 传统所有制结构存在两大特点: 一是形式单一, 二是把所有制和所有制实现形式混

同了起来。这种模式存在许多弊病, 无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大家都吃国家大锅饭, 生产力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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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充分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出现了许多变化: 各种非公有制企业迅速崛起; 各

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合资、合作、合营方式相互渗透, 并出现许多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经营方式,

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承包、租赁、托管、兼并等。丰富生动的实践给人

们带来了许多困惑。例如,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比重大大下降了, 而非

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大上升了, 这样下去, 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会

不会丧失?又如, 一些资产组织形式尤其是股份制, 究竟姓公还是姓私, 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些

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的话, 就会束缚人们的手脚, 阻碍改革的进程。

十五大报告根据邓小平理论, 对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 在理论上作出了

一系列意义重大的突破:

一是对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科学界定。改革开放以来, 人们一直把与非公有制企业合资合营的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纳入非公有经济范畴, 因而在统计数据上出现公有经济日益萎缩的假象。

“报告”明确指出:“公有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

分和集体成分”。这是十分正确的判断。事实上,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合资、合营

和合作, 不是使公有制经济萎缩了, 而是力量更壮大了, 因为通过合营合资和合作, 不仅使国有

的或集体的资产运作更有效率了, 而且可以使有限的国有资本控制和影响更多更大的社会资产。

如果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正确地列入公有制范畴, 则公有经济在改革中

萎缩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国家统计局最新提供的统计资料表明, 混合经济中公有比重约三分之

一。这部分公有成分占全国经济总量7个百分点。1996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619万亿元, 其中公

有制经济为512万亿元, 占76% , 这说明, 公有经济在我国仍占主导地位。既然公有制经济也包

含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成分, 我们对发展混合经济就不必缩手缩脚, 顾虑重重。

二是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合理定位。多年来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

误区主要在于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同于公有制的绝对数量优势, 认为公有制为主体, 就是要保

证国有资产占全社会总资产的51% 以上, 因而即使是小型国有企业也不能出售或租给个人经营。

这种观点不仅会使人们对改革开放发生怀疑, 而且会对中央采取的“抓大放小”的战略决策发生

抵触情绪。为此, “报告”明确指出: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 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

产中占优势;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对经济起主导作用”, 并强调: “公有资产占优势, 要

有量的优势, 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这是一种伟大的战略眼光。如所周知, 长期来我国正是在公有

制要占绝对数量优势的传统观念支配下, 国有经济遍布各行各业, 大小国有企业星罗棋布, 看起

来国有经济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实际上全国大大小小企业都在吃国家大锅饭, 效益低下, 管理

落后, 财政背上了沉重包袱, 真正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国家反而爱莫能助,

无力重点加以支持发展。这样的国有资产在数量上越占优势越糟糕。要改变这种局面, 一定要从

国有经济占绝对数量优势的认识误区中走出来, 更注重公有资产质的提高, 否则, 社会主义公有

制的优越性就难以发挥。可见,“绝对数量优势”论貌似革命其实是一种坑害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

的形左实右的错误理论。“注重公有资产质的提高”, 实际上就是要通过对国有存量资产的战略

性调整, 使国有资本不断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如国防、尖端技术、

金融、通讯、交通、能源、公益事业、基础设施等。这些领域对整个国民经济有举足轻重影响。

这些领域的国有经济发展好了, 国民经济命脉就控制住了, 国有经济的竞争力也就增强了, 国有

经济的主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了。在这样前提下, 国有经济在数量上比重减少一些, 并不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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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实际上, 国有经济数量上的优势也并不能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公有制的绝对数量优势也不代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非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 公有制以及带有

公有制性质的所有制形式也可能占绝对数量优势, 如埃及在纳赛尔执政时期, 国有企业占全国工

业企业的95% , 产值占79% ; 韩国在80年代初期, 在全国工商业资本中, 国家资本占60% , 但

它们都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 我国要真正使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使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

就必须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 适当缩短国有经济战线, 本着“小而精”的原则, 首先抓

好1 000家重点国有企业; 有些企业可以国有民营, 大部分国有企业 (主要是中小企业) 可采取

转制办法变为非国有经济或通过股份制改组办法变为共有联营的混合经济, 或通过出售小国有

企业的办法改为民有民营。这样做, 并不是什么“私有化”, 须知重点所抓的1 000家大型企业的

产值、利润、税收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很大, 抓好了它们, 就抓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牛鼻子。这样

做, 看起来国有企业数量小了, 实质上国有经济整体质量提高了。

三是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清楚认识。长期来, 人们总把股份化等同于私有化, 认为国有企业

实行股份化就是搞私有制。这是把所有制和所有制实现形式混为一谈了。实际上, 所有制与所有

制实现形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一种所有制可以采取不同的实现形式, 同样的形式也可以是不

同的所有制。同样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 其企业组织形式可以是业主制、合伙制和股份公司制;

同样是国有制, 可以国家独资经营, 也可以搞股份制。可见, 股份制不是一种所有制, 而是一种

财产组织形式和企业的具体组织制度, 正如“报告”所说, “资本主义可以利用, 社会主义也可

以利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 关键要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在我国, 由于国

家和集体控股, 因而股份制具有明显的公有性质, 是公有经济的一种财产组织形式。股份制包括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它能有效地实现出资者的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 有利

于政企分开, 使企业摆脱行政机关的束缚, 也可以使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 有利于转

换经营机制, 拓宽融资渠道, 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大大提高企

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 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样, 股份合作制也是我国现阶段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实

现形式, 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的优点和特点, 职工在共同劳动前提下, 以股份制形式共同投资,

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 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 职工既是劳动者, 也是出资人, 劳动合作与

资本合作有机结合, 既扩大了企业资金来源, 又加强了职工责任心, 增强了积极性, 加快了企业

经营机制转换, 可以成为国有小企业和集体经济的重要资本组织形式。弄清了公有制和公有制实

现形式的关系, 就再不用在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是姓社还是姓资问题上纠缠不清了, 可以放开手

脚在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了。

四是对非公有制经济身份和作用的正确估价。过去, 尽管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已明确

规定要大力鼓励与扶持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发展, 但由于传统思想与习惯势力的影响, 这一重大方

针至今并未真正落实, 在许多方面对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有一定歧视。这往往会破坏市场机制形

成, 导致小富即安, 害怕进一步发家致富, 从而缺乏长远投资观念, 甚至抽逃资本, 非理性挥

霍等。过去, 对非公有经济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 总以为发展民营经济只是在生产力不发达阶段

的权宜之计, 个体和私营经济只能作为公有经济的补充, 在公有制经济成分难以到达的地方加以

发展, 给公有经济起一个补缺拾遗的作用。十五大报告把非公有经济提高到是“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这就是说, 非公有经济虽不是公有经济, 但同样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应享有同公有经济一样的平等待遇。非公有经济不单是公有经济的

补充和助手, 仅给公有经济补缺拾遗, 而是对满足人们多样化需要, 增加就业, 促进国民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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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重要作用, 因而它今后在价格、税收、金融、市场准入等各方面都应当享有同公有企业一样

的平等的国民待遇。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作出的这些重大的理论突破, 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

帜, 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正确运用, 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有了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思想路线, 我们才能真

正理解诸如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也是公有制经济, 公有资产占优势, 要有量

的优势, 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等等这些重要论断, 勇于

打破数量优势论的老框框, 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作好思想准备。

有了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我们才能真正弄清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之

间的关系, 认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等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公有制

企业和私有制企业都可以采用。有了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我们才能敢于冲破思

想禁区, 把非公有制经济也看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之所以要把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相当长历史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就是由

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只把未来社会区分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邓

小平同志则把社会主义进一步区分为初级阶段和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

个相当长历史时期。“在我们中国, 真正要建设社会主义, 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

际出发, 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 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 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这是十分深刻的历史

经验总结。老实说, 建国几十年来, 我们就是吃了许多没有这三个“不能从”的苦头。“公有制

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这一基本制度和传统的公有制度的区别在于: 前者是建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上的, 而后者是建立在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基础上的。我们要从实际的

国情出发, 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就必须选择这一基本经济制度。

学习和把握十五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理论, 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许多糊涂思想,

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例如, 有些人认为, 抓大放小过程中若采用包括出售在内的各

种形式, 把国有企业卖掉, 岂不是通过国有资产流失实现私有化吗?通过学习, 我们就会认识到,

让一部分小企业私有民营, 这本身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并不会损害公有制主体地位。至于

拍卖、出售一部分国有企业, 也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应看到这是一个等价交换, 国家出售

的是实物资产, 得到的是价值形式的资产, 只要是正确评估了资产价值, 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

题, 国家用出售企业所得资金继续发展国有经济, 岂不比原有企业继续亏损下去要好得多。又如,

有人认为, 如果说股份制也是公有制, 那么, 以股份公司为主要企业形式的西方发达国家岂不早

就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了。通过学习, 就可以认识到这是一种把所有制和所有制实现

形式混淆一起的糊涂思想。诚然, 西方国家也实行股份制, 但在那里, 控股的是私人资本, 怎么

会因此变为社会主义呢?

总之, 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理论, 为我们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对

于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抓大放小方针, 减少国企数量, 提高国企质量, 把国有企业改革

推向新阶段, 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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